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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签署 

《业绩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11 月 10 日，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福成股份”与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德福地陵

园”）的原曾攀峰、曾馨槿签署《关于湖南韶山天德福地陵园有限责任公司之增

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人民币 1.8 亿元收购天德

福地陵园 6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完成了对天德福地陵园增资及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 年 4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

未完成业绩承诺进行补偿的议案》。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的京永审字（2020）第 170057号审计报告，天德福地陵园 2019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1,802,362.01 元，未完成投资协

议中约定的 2019年净利润目标。 

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天德福地陵园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应补偿给公司的金

额为 36,791,618.26 元，并依据相关政策规定计入公司 2019年度营业外收入。 

近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天德福地陵园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经各方友好协

商后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业绩承诺 

1、净利润目标：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天德福地陵园 2019 年—2023 年经审计

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2,270万元、2,720万元、3,270万元、3,920 万元、4,700万元。 

2、2019年度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京永审字（2020）第

170057号审计报告，天德福地陵园 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11,802,362.01 元，未完成投资协议中约定的 2019 年净利润目标。 

二、业绩补偿 

1、业绩补偿方式 

根据《投资协议》第 15.1.2条约定： 

（1）如天德福地陵园未完成《投资协议》第 15.1.1 条约定的净利润目标，

则曾攀峰、曾馨槿将按如下公式向福成股份进行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无偿转让

部分股权），福成股份有权选择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投资方本次投资金额－累积

已补偿金额 

（2）股权补偿的价格和数量由各方根据经营情况另行协商确定。 

（3）公司原股东曾攀峰、曾馨槿之间就上述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2、2019年度业绩补偿安排 

（1）补偿方式：由曾攀峰与曾馨槿分别向福成股份以股权补偿方式进行补

偿。 

（2）补偿价格：经各方协商一致确认，补偿价格为 1.84元/股。 

（3）2019年度东曾攀峰、曾馨槿应补偿的股份数额： 

（a）曾攀峰应将其所持有 10,000,000股股份转让给福成股份； 

（b）曾馨槿应将其所持的 10,000,000股股份转让给福成股份。 

曾攀峰、曾馨槿之间就上述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本协议签署后 7



日内完成上述补偿安排，按工商部门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20 天内将相应股权

变更至福成股份名下，包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 

公司将根据该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及时披露相关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5日 


